推进非语言类课程用英语教学的暂行规定

2005年12月26日印发  杉达内(教)[2005]第012号

为了推进学校非语言类课程（下同）用英语教学的开展，实现学校在2010年有一半本科专业高年级用英语上专业课的目标，经研究，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申请范围

本科教学计划内除语言类以外的课程；学生班级CET—4通过率达80%及以上，CET—6通过率达60％以上；全班同学同意；院部同意并经学校批准者；或学校征求班级学生同意，决定采用英语教课者。

二、申请资格

英语专业的教师必须具有所申请课程的专业学习经历；非英语专业的教师必须具有大学英语六级及口语的合格证书；留学回国并已取得相应学位的教师必须具有国外相关专业学习或工作一年以上的经历，以上三类教师均须在本校至少有中文讲授该门课的经历（如在外校授课经历需提供相应证明），教学效果优良。

三、申请报批过程

1、教师本人提出，学院推荐并填写《上海杉达学院教师用英语教学执教资格申请表》，报教务处；

2、由教务处安排，校学术委员会指定三名及以上专家听试讲课，经专家评定后报校领导批准，可获得该课程用英语教学的执教资格。

四、课程安排

学院依据教学计划优先排定用英语教学课程，任课教师必须采用英文版教材，用英文命题试卷，并具有完整的英文备课笔记或英文讲稿，对此学校按1.5系数计算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对第一次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的教师，学校按1.3系数计算教师的教学工作量。

五、本暂行规定经校领导批准，自2006年2月起开始实行。

附：上海杉达学院非语言类课程教师用英语教学执教资格申请表

上海杉达学院学生班级非语言类课程用英语教学申请表

上海杉达学院非语言类课程教师用英语教学执教资格申请表





                                  年     月     日
	专业
	　
	课程名称
	　　
　

	使用教材
	　

	申请人
	　
	职称
	　
	所在院系
	　

	申请人学习简历：

	

	

	

	

	申请人教学简历：

	

	

	

	学院意见：

	专家听课评语：

	

	

	校长审批意见：                                                                                                                              
　
　
　
　
　　
　
                             签字：
　


上海杉达学院学生班级非语言类课程用英语教学申请表

学院：
   
  班号：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
	项目内容
	备注

	1
	四级通过率
	　
	　

	2
	六级通过率
	　
	　

	3
	课程
	　
	　


 注：第1、2项由班主任填写，第3项由教务处填写。          
